
晋爆局函〔2010〕38号

关于举办全省民爆企业

负责人和安全管理人员安全生产

培训班的预通知

各民爆企业：

根据《安全生产法》、《民用爆炸物品安全管理条例》、《民用爆炸物品生产经营单位安全生产培训规定》的要求，计划于10月中旬左右在太原举办新一轮民爆企业负责人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取证培训班。培训由中国爆破器材行业协会和南京理工大学承办。现将有关事项预通知如下：

一、培训对象

1、持有原国防科工委民爆局颁发的安全资格证书的人员；

2、安全资格证书有效期在2010年底前到期的人员；

3、需要取得安全资格证书的人员。

二、培训时间和培训地点

培训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另行通知。

三、其他有关事项

参加培训的人员需准备以下证件材料：

1、身份证复印件；

2、学历复印件（中专以上学历）；

3、2张2寸彩色免冠照片。

接此通知后，各民爆物品生产、销售企业（含分公司或子公司）对需要参加培训的上述人员进行详细统计，并填写附表于9月30日前报我局。

联系人：贺铭艳 0351-3080185  13803436254

传真: 0351-3184738

各企业要认真对待这次安全生产资格培训，确保应培训人员（含分公司或子公司）无一遗漏地按时参加培训。

附：参加安全生产培训报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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